根据浙价医〔2015〕137号文件精神，我院对新增的特需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10个工作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88913962  医保办




	编码
	项目名称
	服务产出
	价格构成
	拟定单价（元）
	计价单位
	他院参考

	33A0005
	家庭医护保健服务（基础健康监测）
	通过对门诊或住院患者诊后特定可穿戴设备核心健康数据接入，数据采集后同步到医院HIS系统，实现基础健康监测，构建标准化个人健康数据档案，提供营养运动方案，助力患者养成健康习惯，并针对异常监测数据进行及时提醒，以便患者做出合适医疗或健康措施。
	所定价格涵盖设备准备，数据采集，观察患者反馈等步骤所需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资资源消耗。（可穿戴设备需自购）
	39.9
	年
	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
